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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环境科学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上海市环境科学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上海市环境科学学会、上海市浦东新区

环境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松江区辐射及固体废弃物管理站、上海市闵行区辐射与固废管理站、上海百

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上海鸿鹄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化学工业区升

达废料处理有限公司、上海巨浪环保有限公司、上海蓝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锘天实业有限公司、

神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帅翼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新金桥环保有限公司、特斯拉（上海）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明、杨雪、宋鹏程、胡山、孟得磊、邵筠娅、王斌、姚倩雯、谢攀科、赵琪、

薛浩、徐厚祥、邓旭明、边昕宇、鲁婷、徐波、徐峰、蔡伟君、陆爱军、秦小钟、程帅、陈楠、黄凯、

濮佳辉、刘斯、祁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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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电子标签物联网终端设备应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危险废物电子标签物联网终端设备的基本要求、功能要求、操作要求、管理及服务要

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电子标签物联网终端设备的使用与维护，以及危险

废物产生、分类收集、入库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环节电子标签的操作。

本文件不适用于医疗废物、放射性废物、爆炸性废物等特殊危险废物电子标签的应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HJ 1259-2022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HJ 1276-2022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190-200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 18597-2023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危险废物 hazardous waste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

固体废物。

[来源：GB 5085.7-2019，定义3.2]。

3.2 危险废物电子标签 hazardous waste electronic label

采用物联网技术、具备唯一编码与信息存储功能，用于标识危险废物基本信息、溯源信息及处置流

向的电子识别载体。

3.3 物联网终端设备 internet of things terminal device

实现危险废物电子标签数据采集、传输、交互及控制功能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手持终端、固定式

扫描设备及配套设施等。

3.4 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 key regulatory units for hazardous waste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同一生产经营场所危险废物年产生量100吨及以上单位和具有危险废物自行利

用处置设施的单位。

[来源：HJ 1259-2022]。

3.5 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 hazardous waste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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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建设运行的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用于实现对废物收集、转移、利用、处置

等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

4 基本要求

4.1 HJ 1259规定的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及危险废物收集单位，应采用物联网终端设备实施危险

废物信息化管理，有效记录和关联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利用和处置等全生命周期数据信息。

4.2 HJ 1259规定的危险废物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单位，应按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统一部署，开展危险

废物全过程信息化管理。鼓励危险废物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单位根据自身产废特点，使用物联网终端设

备对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利用和处置等过程开展信息化管理。

4.3 物联网终端设备应正常稳定运行，满足信息化管理的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和报送等方面的准确

性、稳定性、安全性、有效性要求。

4.4 物联网终端设备生成和打印的危险废物标签应符合 HJ 1276的具体要求，其中电子标签标识码应

具有唯一性，身份标识不可复制、不可篡改。

4.5 鼓励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含许可证单位、小微收集平台等）及有技术服务能力的企业（如环保管

家服务企业）为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提供电子标签管理延伸服务，协助其开展危险废物信息化管理。

5 终端性能

5.1 功能要求

5.1.1 物联网终端设备制造商或服务方应集成智能称重装置、传感器、打印机、扫码装置（扫码枪、扫

码器、智能摄像头等）和云服务等设备技术，实现危险废物称重数据自动采集、危险废物标签打印和识

别、记录和生成危险废物电子台账、向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报送危险废物产生、贮存、利用、处置环

节数据信息等功能。

5.1.2 智能称重装置的量程应匹配企业实际需求，具备称重数据的采集、显示、传输及同步记录功能。

5.1.3 打印机打印的危险废物标签应符合 HJ 1276相关要求, 并具有一定的抗污、耐用、防水性能。

5.1.4 扫码装置能识别和读取危险废物电子标签（二维码）数据信息。

5.1.5 物联网终端设备具备数据存储与管理功能，支持企业完成产废申报、标签打印、台账建立等工作。

5.2 网络要求

5.2.1 物联网终端设备应具备 4G/5G 全网通、无线网络等通信功能和标准化的数据接口，确保与危险

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实时连接和数据传输。

5.2.2 标签打印机、称重装置等应通过有线网络、无线Wi-Fi、移动网络或蓝牙等方式，实现数据在物

联网终端设备模块间传输、应用。

5.2.3 物联网终端设备应具备通信中断自动重连功能。

5.3 兼容性要求

5.3.1 物联网终端设备系统稳定性强，不宜出现闪退、卡顿、功能失效等问题，能够与危险废物管理信

息系统稳定对接。

5.3.2 物联网终端设备应与市场主流的打印机、智能称重装置、扫码装置广泛兼容，确保连接稳定性良

好，以满足各设备间数据传输需求。

5.3.3 针对电子标签使用需求较大的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用能满足大工作量、恶劣环境及复

杂条件要求的物联网终端设备。

5.4 保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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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物联网终端设备登录与接入应通过用户名及账号密码、人脸识别技术、指纹识别等方式认证，确

保设备应用企业数据安全。

5.4.2 物联网终端设备的数据传输严格限定在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内，禁止用于其他用途。

5.4.3 物联网终端设备数据传输与存储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相关规定。涉密单位的物

联网终端设备使用应通过相关保密部门认可，严禁数据泄露。

5.4.4 物联网终端设备对危险废物数据的采集、应用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严禁其他单位

私自采集和开发利用。

6 操作要求

6.1 总体要求

6.1.1 物联网终端设备使用单位应建立健全物联网终端设备使用管理制度，明确设备使用、维护、数据

管理等岗位职责，确保设备正常规范运行。

6.1.2 危险废物电子标签管理应确保时效性，满足危险废物即产生、即包装、即称重、即打码和即入库

的“五即”要求。

6.2 产废单位

6.2.1 危险废物产生后，应根据其种类、特性选择相应的容器或包装物进行盛装，规范包装后方可入库。

对于无法包装的危险废物，可使用厂内专有运输车辆运输至贮存设施。

6.2.2 入库前，使用物联网终端设备根据废物种类逐个计量称重，同步生成电子台账并传输至危险废物

管理信息系统。

6.2.3 确认称重信息无误后，生成并打印含有二维码的危险废物电子标签（打码），贴附于容器外包装

明显位置。电子标签无法在容器和包装物上张贴的，可采用危险废物虚拟标签替代。

6.2.4 危险废物打码后，使用物联网终端设备扫描容器或包装物上的危险废物标签二维码，生成入库台

账，确认信息无误后完成危险废物入库。

6.2.5 称重、打码、入库应当在危险废物产生当日完成。生产线附近所设置的贮存点无现场称重条件的，

可在贮存点临时存放并在 72小时（自废物产生时算起）内完成称重、打码及入库操作，且临时存放的

危险废物量不得超过该临时贮存点的最大设计容量。

6.2.6 危险废物扫码入库后，因包装未满或者放置时间长等客观因素导致危险废物重量变化的，可以扫

描原包装二维码进行二次称重并调整库存（修正次数以系统设定限制值为准）。

6.2.7 定期对入库后的危险废物电子标签完好情况进行检查，存在标签损坏、脱落等情况时应在出库前

重新制作并更换。

6.2.8 转移危险废物时，使用物联网终端设备扫描/识别所有需转移的危险废物电子标签，并在危险废

物管理信息系统中选择该危险废物创建联单并确认出库。

6.2.9 有自行利用/处置能力的企业，在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中选择相应利用/处置设施后，扫描标签

二维码生成出库信息。

6.2.10 对部分挥发性（吸水性）较弱的、重量相对恒定、变化幅度不大的危险废物，出库时可以不再

次称重，直接扫码出库。

6.3 经营单位

6.3.1 经营单位应根据危险废物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以及危害程度等，设置不同的贮存分区，并在各

分区设置清晰的标识牌，注明所贮存危险废物的名称、类别、危害特性等信息。

6.3.2 确认拟接收危险废物信息与转移联单一致后，使用物联网终端设备按照联单或包装进行签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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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终端设备发生故障时，可在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WEB端进行签收）。使用危险废物虚拟标签的，

在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WEB端签收后，即时入库贮存。

6.3.3 使用物联网终端设备对拟接收入库的危险废物电子标签逐个扫码/识别确认后，按接收重量签收

电子转移联单，数据实时上传至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

6.3.4 收集单位应避免出现危险废物拆包并包情况。

6.3.5 危险废物进入最终利用/处置环节前，应扫码待出库危险废物电子标签，完成出库备案、登记后，

选定出库去向，生成出库台账。

6.3.6 对于经营单位接收的待利用/处置的废物，由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经营单位每日经营

记录。对未能一次性完成出库处置的单个包装，可在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上进行拆包出库操作（拆包

次数以系统设定限制值为准）。

7 管理及服务要求

7.1 管理维护

7.1.1 物联网终端设备供应商和应用企业应加强操作人员的培训，明确设备使用、维护、数据管理等岗

位职责，确保操作人员能够熟练高效地完成称重、标签打印、数据上传等全流程操作。

7.1.2 企业应定期对物联网终端设备进行维护保养，确保设备性能稳定，数据采集准确。

7.1.3 物联网终端设备出现故障时，设备供应商应做好应急服务，及时完成设备维修工作。

7.2 服务要求

7.2.1 不具备信息化管理能力、年产量 10吨以下的小微企业所产生危险废物的管理计划、台账、电子

转移联单等信息，可由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单位或第三方服务单位等提供规范化环境管理和信息

化支持等技术服务。

7.2.2 第三方服务单位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配备专业技术队伍，团队成员熟悉危险废物相关法律法规，

具备现场操作、故障排查、日常维护的能力。

7.2.3 第三方服务单位应建立完善的服务流程手册，明确管理机制，确保对小微企业服务需求能够及时

响应。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5　终端性能
	5.1　功能要求
	5.1.1　物联网终端设备制造商或服务方应集成智能称重装置、传感器、打印机、扫码装置（扫码枪、扫码器、智能摄像头
	5.1.2　智能称重装置的量程应匹配企业实际需求，具备称重数据的采集、显示、传输及同步记录功能。
	5.1.3　打印机打印的危险废物标签应符合HJ 1276相关要求, 并具有一定的抗污、耐用、防水性能。
	5.1.4　扫码装置能识别和读取危险废物电子标签（二维码）数据信息。
	5.1.5　物联网终端设备具备数据存储与管理功能，支持企业完成产废申报、标签打印、台账建立等工作。

	5.2　网络要求
	5.2.1　物联网终端设备应具备4G/5G 全网通、无线网络等通信功能和标准化的数据接口，确保与危险废物管理信息
	5.2.2　标签打印机、称重装置等应通过有线网络、无线Wi-Fi、移动网络或蓝牙等方式，实现数据在物联网终端设备
	5.2.3　物联网终端设备应具备通信中断自动重连功能。

	5.3　兼容性要求
	5.3.1　物联网终端设备系统稳定性强，不宜出现闪退、卡顿、功能失效等问题，能够与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稳定对接。
	5.3.2　物联网终端设备应与市场主流的打印机、智能称重装置、扫码装置广泛兼容，确保连接稳定性良好，以满足各设备
	5.3.3　针对电子标签使用需求较大的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用能满足大工作量、恶劣环境及复杂条件要求的物联

	5.4　保密要求
	5.4.1　物联网终端设备登录与接入应通过用户名及账号密码、人脸识别技术、指纹识别等方式认证，确保设备应用企业数
	5.4.2　物联网终端设备的数据传输严格限定在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内，禁止用于其他用途。 
	5.4.3　物联网终端设备数据传输与存储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相关规定。涉密单位的物联网终端设备使用
	5.4.4　物联网终端设备对危险废物数据的采集、应用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严禁其他单位私自采集和开发利


	6　操作要求
	6.1　总体要求
	6.1.1　物联网终端设备使用单位应建立健全物联网终端设备使用管理制度，明确设备使用、维护、数据管理等岗位职责，
	6.1.2　危险废物电子标签管理应确保时效性，满足危险废物即产生、即包装、即称重、即打码和即入库的“五即”要求。

	6.2　产废单位
	6.2.1　危险废物产生后，应根据其种类、特性选择相应的容器或包装物进行盛装，规范包装后方可入库。对于无法包装的
	6.2.2　入库前，使用物联网终端设备根据废物种类逐个计量称重，同步生成电子台账并传输至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
	6.2.3　确认称重信息无误后，生成并打印含有二维码的危险废物电子标签（打码），贴附于容器外包装明显位置。电子标
	6.2.4　危险废物打码后，使用物联网终端设备扫描容器或包装物上的危险废物标签二维码，生成入库台账，确认信息无误
	6.2.5　称重、打码、入库应当在危险废物产生当日完成。生产线附近所设置的贮存点无现场称重条件的，可在贮存点临时
	6.2.6　危险废物扫码入库后，因包装未满或者放置时间长等客观因素导致危险废物重量变化的，可以扫描原包装二维码进
	6.2.7　定期对入库后的危险废物电子标签完好情况进行检查，存在标签损坏、脱落等情况时应在出库前重新制作并更换。
	6.2.8　转移危险废物时，使用物联网终端设备扫描/识别所有需转移的危险废物电子标签，并在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中
	6.2.9　有自行利用/处置能力的企业，在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中选择相应利用/处置设施后，扫描标签二维码生成出库
	6.2.10　对部分挥发性（吸水性）较弱的、重量相对恒定、变化幅度不大的危险废物，出库时可以不再次称重，直接扫码出

	6.3　经营单位 
	6.3.1　经营单位应根据危险废物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以及危害程度等，设置不同的贮存分区，并在各分区设置清晰的标
	6.3.2　确认拟接收危险废物信息与转移联单一致后，使用物联网终端设备按照联单或包装进行签收（物联网终端设备发生
	6.3.3　使用物联网终端设备对拟接收入库的危险废物电子标签逐个扫码/识别确认后，按接收重量签收电子转移联单，数
	6.3.4　收集单位应避免出现危险废物拆包并包情况。
	6.3.5　危险废物进入最终利用/处置环节前，应扫码待出库危险废物电子标签，完成出库备案、登记后，选定出库去向，
	6.3.6　对于经营单位接收的待利用/处置的废物，由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经营单位每日经营记录。对未能一次


	7　管理及服务要求
	7.1　管理维护
	7.1.1　物联网终端设备供应商和应用企业应加强操作人员的培训，明确设备使用、维护、数据管理等岗位职责，确保操作
	7.1.2　企业应定期对物联网终端设备进行维护保养，确保设备性能稳定，数据采集准确。
	7.1.3　物联网终端设备出现故障时，设备供应商应做好应急服务，及时完成设备维修工作。

	7.2　服务要求
	7.2.1　不具备信息化管理能力、年产量10吨以下的小微企业所产生危险废物的管理计划、台账、电子转移联单等信息，
	7.2.2　第三方服务单位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配备专业技术队伍，团队成员熟悉危险废物相关法律法规，具备现场操作、
	7.2.3　第三方服务单位应建立完善的服务流程手册，明确管理机制，确保对小微企业服务需求能够及时响应。



